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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文件 
 

院字[2010] 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精品教材建设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加强精品教材建设，是我院深化教学改革，更新教

学内容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，根据《教育部财政部关

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》（教高

[2007]1 号）和国家有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精品教材是指具有先进性、科学性和实践性，能够

反映国内外课程建设和学科发展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，体现现代

教育思想，经教学实践检验，教学效果显著的教材。 

第三条  精品教材建设应当符合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改革的

需要，建设的重点是公共必修课、专业必修课教材以及公共选修

课教材。学院鼓励立体化教材和系列化教材建设。 

第二章  申报与遴选 

第四条  凡我院已开设 2 年以上、教学质量评价优良的课程，

均可以申请教材建设立项。学院鼓励省级、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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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和省级、国家级教学名师积极承担精品教材建设任务。 

第五条  精品教材建设立项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一、教材主编应当具有本学科或本专业领域较高的学术地位

和丰富的本科教学经验；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，能够带领教

学团队深入开展教学研究，做好教材建设工作。 

二、具备良好的教材建设基础。教材编写大纲论证充分，能

够全面准确地阐述本学科先进理念，充分吸收国内外前沿科学研

究成果，符合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规律，反映我院的教学特色并

具有创新性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、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。 

三、具有结构合理的教材建设团队，参编人员一般是具有丰

富本科教学经验的高级职称教师。 

第六条  教材建设项目申报人须填写《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

院精品教材建设立项申请书》（见附件）并报送教务处。 

第七条  学院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立项项目进行评审，遴选

出拟重点建设项目名单，经全院公示，报主管院长批准，确定为

精品教材建设项目并实施资助。 

第三章  项目管理 

第八条  精品教材建设立项每年遴选一次，项目建设周期一

般为 2 年。资助经费 0.5 万元，由项目负责人管理。 

第九条  项目建设中期，学院组织专家组对项目建设情况进

行检查，项目进展缓慢或无进展的，将暂停后期经费的拨付，直

至取消该项目建设资格。 

第十条  项目建设期满，学院组织专家组对项目进行结项验

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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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项目验收合格并正式出版的教材，学院继续资助

经费 0.5 万元。 

第十二条  列入国家教材规划并出版的精品教材，学院给予

项目组 1 万元奖励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 

附件：


